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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治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杰外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北京杰外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北京杰外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北京市中治律师事务所接受北京杰外动漫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下称“公司”）委托，指派本所郭聪律师、韩超律师出席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下称“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

相关事项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

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结果

等情况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发表意见，

不对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

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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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2022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召开

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公司 2021 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2022 年 4 月 27 日，公司董事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

息披露平台刊登了《北京杰外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北京杰外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北京杰外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第

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2 年 5 月 17 日，公司董事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

息披露平台刊登了《北京杰外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年度

股东大会增加线上会场（视频会议）公告》。根据北京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要求，以及为保障投资者的健康，公司对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

增加线上会场（腾讯视频会议），并增加通讯投票方式。

2022 年 5 月 20 日 10 时，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线上会场（腾讯视频

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号为 641-821-937，密码为 0520，本次股东大

会由公司董事长王悦主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及主持人资格合法有效。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证券持有人名册、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机构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身份证明文件

以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自然人股东的身份证明等相关文件进行了核

查，公司股份总数为 35200000 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持有表

决权的股份合计为 2240100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3.64%。

除上述股东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列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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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

公告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表决。

本所律师认为，投票表决程序和计票统计方式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如下议案，全部投票结束后，公司统

计了议案的表决结果，具体如下：

1.《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22401001 股，占本次表决事项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 0股，占本次表决事项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股数 0股，占本次表决事项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2.《关于公司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22401001 股，占本次表决事项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 0股，占本次表决事项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股数 0股，占本次表决事项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关于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及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22401001 股，占本次表决事项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 0股，占本次表决事项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股数 0股，占本次表决事项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4.《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22401001 股，占本次表决事项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 0股，占本次表决事项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股数 0股，占本次表决事项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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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22401001 股，占本次表决事项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 0股，占本次表决事项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股数 0股，占本次表决事项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6.《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22401001 股，占本次表决事项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 0股，占本次表决事项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股数 0股，占本次表决事项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7.《关于公司治理专项自查及规范活动相关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22401001 股，占本次表决事项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 0股，占本次表决事项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股数 0股，占本次表决事项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8.《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22401001 股，占本次表决事项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 0股，占本次表决事项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股数 0股，占本次表决事项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9.《关于公司 2021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22401001 股，占本次表决事项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 0股，占本次表决事项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股数 0股，占本次表决事项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